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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抢劫”的现实映照
有关部门在执法过程中的不作为、慢作为、乱

作为，仅仅曝光、处理个案已然很难带来整体上的
改观。行政执法权限的收束、执法体系的优化、对
执法权力的监督特别是横向监督的制度确权，才
是源头之治所在。

朱昌俊

打着检查的名义，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食药监局执法人员随
意搬拿店家商品，遭店家阻拦，执法人员则称是“依法抢劫”；湖北
省武汉市路桥收费中心执法人员收费不成，直接锁车，声称“没有
处理完，就不能离开”……湖北黄冈、武汉两地基层行政执法人员
执法过程中的言语及行为，让人大跌眼镜。虽然部分行政执法人
员已受到处理，但民众对基层行政执法乱象的质疑仍未平息。

公职人员说出的雷语很多，有些雷语不过是实话实说，暴露
了隐藏在说话者内心的真实逻辑。“依法抢劫”就是新的一例。按
照相关规定，执法人员应该向经营者提供相应执法依据，即使抽
样检查，也必须出票购买而不能随意搬拿。“先搬了再说”的做派，
确实与抢劫无异。因为穿着制服、打着抽检的名义，一些执法人
员就产生了“依法”的幻觉，全然不把法律和程序放在眼中。

依法抢劫也好、锁车收费也罢，这些来自民众身边的“执法故
事”，构成了人们对基层执法生态的直接观感。抛开极端的雷言
雷语，类似事情并不少见。诸如不穿警服，不按要求出示执法证
件的问题执法事件，恐怕每天都有发生，除去个人素质与执法人
格的偏差外，更重要的原因还源自执法权的失控。

我们并不缺乏执法规章。但是在现实中，规章制度是一回
事，执法的实际情况往往又是另外一回事。那些跋扈的执法人
员未必不知道程序规定，但是破坏程序的代价实在太低，制衡权
力的效果太差，给予了他们“任着性子来”的空间。可以说，“依
法抢劫”虽是虚妄的，这种言语所对应的某种真实执法生态却不
容否定。

“依法抢劫”不啻为“有权就有理”的生动诠释。它是行政执
法权现实运行状况的一个注脚，对应的是执法权的不确定性和灰
色生存状态。“依法抢劫”所折射的执法权的灰色化，恐怕有一个
不可忽视的背景。处于同样一种执法生态之下，很难说这起事件
中基层执法人员的跋扈粗暴只是孤例。不同的企业与商家所遭
遇的不规范执法，或只体现为程度与形式的区别。

中国的市场经济已经发展了近四十年，但如“依法抢劫”所
示，市场法治环境仍有诸多待强化与完善之处。不只是执法程序
不当，多头执法、重复检查等往往也是不少企业的负担。在中国
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近日发布的《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
（2016）》中，“行政执法”一项指标得分率仅为57.93%。有关部门在
执法过程中的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依然存在。走出这种困境，
仅仅曝光、处理个案已然很难带来整体上的改观。行政执法权限
的收束，执法体系的优化、对执法权力的监督特别是横向监督的
制度确权，才是源头之治所在。

以反常识的荒诞面貌出现的“依法抢劫”之语，实在不值一
驳。但正因为太荒诞，恰恰提示我们执法环境的改善仍处于从

“反常识走向常识”的初级阶段，依法治国依旧任重道远。舆论围
观这样的案例，若止于对个案的谴责，难免产生“吐槽无力”的感
慨。个案背后真实的执法逻辑与执法生态，更应被决策者注意。

史奉楚

湖南女子邓某刷朋友圈时，看到一款名为“闪电瘦”的
减肥药，称服用一个月能瘦 15 斤。邓某购买了这种减肥
药，可没想到，服用后却患上了精神障碍。管理部门检测
发现，该产品含有一种对人体有害的药物“西布曲明”，该
药早在2010年就被禁止生产销售。公安部门侦查发现，该
减肥药销路遍布全国，光是微信商家就有4000多，多个第
三方网络销售渠道也在售卖。

当人们在享受互联网社会带来的便利与高效时，很多
伪劣商品也借助微信商店、朋友圈等网络销售平台遍布全
国各地。搭上“互联网+”便车的伪劣食品药品，其危害性
更大。对此，不妨充分利用互联网思维，对食品尤其是药
品采用更严格的监管措施，让其不再通过互联网侵害消费
者权益。

人们通过网络商城购物，足不出户就可以选购到全国
各地的商品，这是传统商业模式所不能比拟的。与此同

时，那些假冒伪劣产品也可借助网络渠道销往全国各地，
导致传统的监管模式相形见绌，难以及时发现并有效处理
网络渠道中的制假售假行为。

但在充分了解并掌握互联网特征的情况下，发现并打
击网络渠道的制假售假应该不是难题。一般来说，每个互
联网账号都有具体的个人在操控，其通过互联网从事各种
活动时均会留下蛛丝马迹。特别是，随着电话实名制、银
行卡实名制、互联网账号实名制、限制个人银行账户数量
等政策的严格执行，等于将所有互联网参与者纳入到了实
名制管理之下。譬如，商家注册网店，收取货款，联系卖家
等，均需要留下实名信息。

这样的话，一旦发现伪劣食品药品，就可以顺藤摸瓜，倒
查其销售商家乃至制造厂家，甚至可以说，这比打击传统制
假售假更容易掌握证据，厘清涉事成员的法律责任。关键
是，必须让网络交易平台或互联网提供者尽到管理责任，及
时清理门户，杜绝违规商家上线销售。食品安全法对此也有
规定，如要求交易平台进行实名登记，发现经营者违规的，应
及时报告监管部门，停止网络交易服务。否则，不仅应受到

行政处罚，还应当与经营者连带赔偿消费者损失。
食品药品不是普通商品，理当以更严格的态势进行监

管，彻底将伪劣食品药品清理出网络渠道。一是应全面落
实许可证制度，无论是电商、微商、微博、朋友圈、贴吧，凡
是销售食品药品的，均应依法取得相应许可证，否则，不仅
不能在朋友圈发广告，更不能开通网络商店。二是不妨推
行“药品、保健品身份证制度”，凡是拟销售药品、保健品
的，还应提供合法的进货渠道证明，并对每种药品、保健品
标明代码，方便交易平台进行识别和监管，否则不得上线
销售。三是应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大数据分析和云计算
手段，设置关键词，搜集、分析可疑数据，实现精准监管。

简言之，监管部门不能将互联网当作洪水猛兽，而在
网售食品药品监管方面无所作为，甚至对网售食品药品本
身束手无策。监管部门应充分借助互联网优势，联合各个
网络交易平台，发挥大数据优势，做到信息共享，形成监管
合力，及时发现、惩戒网售伪劣食品药品的行为。监管部
门只有做到“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才能让消费者免遭不良
电商销售伪劣食品药品的侵害。

樊大彧

近日，中央纪委网站公开曝光八起违反八项规定精神
问题，其中包括税务总局官员公款旅游违规报销、南京烟
草专卖局干部虚开发票套取会议经费用于接待等问题。
有媒体梳理各地纪委通报发现，今年以来各地公开通报的
违规违法报销问题不胜枚举，“发票腐败”正成为腐败行为
的一种重要变体。

中央八项规定实施四年多来，各地把落实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驰而不息纠正“四风”，不正之
风惯性得到扭转，党风政风持续向好。但必须清醒地看
到，“四风”问题积习甚深、顽固复杂，从表面看一些人似乎
已经告别了奢靡享乐、吃拿卡要，但只要深挖细看就不难
发现，一些“四风”问题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如“发票腐
败”就是一种突出的问题。或偷梁换柱，或暗度陈仓，或化
整为零，发票正在成为一些政府部门和领导干部掩盖腐败
行为的道具和遮羞布。

我国实行“以票管税、凭票报销”的财税制度，发票承
载着多项重要功能。“发票腐败”由来已久，是一种长期存
在的腐败现象，在当前反腐执纪越来越严的压力下，由于
发票报销的手法简单却用途广泛，于是渐渐成为一些贪腐
分子图利的重要手段。

一些干部之所以选择用发票敛财，是因为自身存在特

权思想和不良作风，也是因为权力大且外部监管不到位。
“发票腐败”之所以普遍存在，更是因为发票管理制度不健
全，基层财务制度长期以来流于形式，以及公款支出缺乏
有效监管等问题。

我国目前与发票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设相对滞后，对发
票管理缺乏系统性、规范性的规定，难以适应当前从源头
防范打击发票违纪违法的需要。由于发票管理暂未形成
有效的闭环状态，税务机关难以甄别纳税人发票费用是否
属于据实列支，审计部门普遍人手不足，对基层单位一般
性公务支出难以进行全覆盖审计。税务、审计部门监管不
到位，是导致发票违法行为多发的重要原因。另外，涉事
单位内部往往存在着对“一把手”报账签字权力缺乏监督
制约手段等问题。正是在多种内外部不利因素的共同作
用下，“发票腐败”一时难以遏制。

“发票腐败”是对财经纪律和社会风气的严重破坏。
有关部门在持续展开专项整治的同时，应当系统研究如何
堵塞制度漏洞，最大限度压缩“发票腐败”的空间。公开是
最好的防腐剂，对遏制“发票腐败”来说也是如此。

在治理“发票腐败”这个系统工程中，“在阳光下公开”
的消毒作用也许不亚于财政、审计、纪检等部门的专业监
督。有关部门应该尽快严格立法、完善法规，推动各地方各
单位各部门的公务开支明细公开化、透明化，来自全社会的
如炬目光，一定可以让发票摆脱腐败行为遮羞布的尴尬地
位，而真正成为维护经济秩序、保护财产安全的“铁券”。

铁腕问责
新华社

针对江苏华达公司生产销售“地条钢”和河北安
丰公司未报先建边批边建钢铁项目等去产能违规违
法问题，党中央、国务院近日公开通报了调查处理结
果：给予江苏省一副省长行政记过、河北省一副省长
行政警告处分，此外两省分别对111名和27名责任
人进行问责。

整治伪劣食药要有互联网思维
充分了解并掌握互联网特征的情况下，发现并打击网络渠道的制假售假应该不是难题。监管

部门不能将互联网当作洪水猛兽，应充分借助互联网优势，联合各个网络交易平台，发挥大数据优
势，做到信息共享，形成监管合力，及时发现、惩戒网售伪劣食品药品的行为。

发票不能成为腐败的遮羞布
在治理“发票腐败”这个系统工程中，“在阳光下公开”的

消毒作用也许不亚于财政、审计、纪检等部门的专业监督。
有关部门应该尽快严格立法、完善法规，推动各地方各单位
各部门的公务开支明细公开化、透明化。


